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教育局
	工程名称
	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校区迁址新建项目国际部

	设计编号
	2020-04

	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食堂不应与教学用房合并设置，宜设在校园的下风向。厨房的噪声及排放的油烟、气味不得影响教学环境。（中小学规范6.2.19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政府投资项目不得随意改变主要的使用功能，如确需改变，应办理相关手续。
2、学生宿舍必须男女分区设置，分别设出入口，满足各自封闭管理的要求（中小学规范6.2.26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未见建变-02图，不知道怎么完善的？
3、走道的玻璃窗应到达1.0h的耐火极限（建规5.1.2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走道两侧的窗全部取消？效果差很多！请征求相关方同意。
三、安全隐患

1、所有使用功能用采取中庭混合，不符合中小学规范的基本要求：宿舍与教学用房不宜在同一栋建筑中分层合建，可在同一栋建筑中以防火墙分隔贴建。学生宿舍应便于自行封闭管理，不得与教学用房合用建筑的同一个出入口（中小学规范6.2.25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政府投资项目不得随意改变主要的使用功能，如确需改变，应办理相关手续。
四、其他

2、深度不够！比如：至少再补两剖面图；坡屋面正反交接处应有详细设计（不知道怎么做）；LT4#楼梯平面图通至闷顶层，而大样图只通至四层，是怎么回事？屋面及闷顶等均没有上人孔？如何安装维修？南侧的部分宿舍层高7.40m（12.0-19.40）？等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未见建变-01图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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